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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勞動部105年12月27日勞動條1字第

1050095481號函以，配合勞動基準法(以

下簡稱勞基法)部分條文經總統於105年

12月21日修正公布，有關適用工友管理

要點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工友（含

技工、駕駛）相關權益事宜，說明如下： 

ㄧ、有關工友休假日數之計算，連續服務6個

月以上未滿1年者，給休假3日；2年以上

未滿3年者，給休假10日；5年以上未滿6

年者，給休假15日。其餘核給休假日數

及其計算方式，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7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有關工友休假改進措施，106年度仍比照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

員休假改進措施（以下簡稱公務人員改

進措施）規定辦理，並自107年1月1日起

停止比照。但於上開比照辦理期間不受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所定至少應休假

14日，及應休而未休假者，不得發給 

    未休假加班費規定之限制；其未休畢休

假日數之工資核給事宜，應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辦理。 

轉知銓敘部105年12月2日部銓二字第 

1054164645號書函以，公務人員俸給法

第 3條第2項、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公務人員服務未滿整月者，

除依規定日期給假等情形，俸給照常支

給外，係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俸

給；又曠職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時，

應按日扣除曠職或超過規定事假日數之

俸給。準此，以曠職及超過規定日數之

事、病假，自不應支給俸給之性質相同，

故二者應予合併計算，按日扣除俸給。

又依銓敘部68年7月31日及76年1月7日

函釋之精神，曠職及超過規定日數之

事、病假合併計算後，係以時為計算單

位，累計達8小時，再予扣除俸給，併予

敘明。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5年

12月12日公保字第1051060545號函以，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所定同法第

117條之撤銷權，係以「知」為撤銷權除

斥期間之起算點；在授益行政處分之撤

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

時，尚非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為除斥期間之起

算時點，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

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

時，起算2年之除斥期間。又是否確實知

曉有撤銷原因者，乃事實問題，自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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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審認。爰各機關因所屬公務人員發生

違法失職行為，重行審究受考人違法失

職行為年度之考績，致應撤銷其於相關 

年度之晉敘核派處分時，該處分之撤銷

權2年除斥期間起算點，係以有權撤銷之

機關已確實知曉該公務人員具有不得晉

敘之撤銷原因時即開始起算，而不待重

辦考績之結果確定後起算。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20 

    日總處培字第10500616051號函以，原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88年7月5日函所定得視

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處理之情形，僅限

臺灣本島返回離島上班，並未及離島返

回臺灣本島上班者，惟審酌如發生天

候、機場等非人為所能掌控因素時，無

論臺灣本島返回離島或離島返回臺灣本

島上班者，兩者之交通狀況通常均受到

影響（例如機場關閉，往返班機起降均

受影響），基於一致性之處理原則，非

因公赴離島地區之公務人員，於假滿當

日因天候、機場等非人為所能掌控因素

致無法如期返回臺灣本島地區工作崗位

者，得從寬比照上開原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函，以視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處理。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23

日總處 培字第10500630342號函以，為

配合政府鼓勵生育政策及符合性別工作

平等法保護母性意旨，女性聘僱人員如

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

者，同意比照銓敘部104年12月10日部法

二字第10440491781 號函釋，得於當年

度聘僱期間內，將尚未休畢之慰勞假（不

限於14日以內之日數）請畢後，續請娩

假或流產假。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

第5點，有關「國民旅遊卡」制度修正，

業經行政院核定並於本(106)年1月1日

先行試辦1年。 
    本案核定主要內容如下： 

(一)國旅卡休假補助費8,000元限用於觀光

旅遊，做法如次: 

    公務人員得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超過

8,000元者: 

    8,000元限用於觀光旅遊行程，公務人員

可於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觀光局）

規劃之產品中自由選擇參加，包括： 

 1.第1類：參加各機關辦理之團體旅遊。 

 2.第2類：參加旅行社辦理之團體旅遊。 

 3.第3類：透過旅行社選購「台灣觀巴」及

「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網站之套裝旅遊

產品等。 

(二)超過8,000元部分，由公務人員於國旅卡

特約商店自行運用。 

 1.公務人員得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未超

過8,000元者： 

    不強制消費於觀光旅遊，由公務人員於

國旅卡特約商店自行運用。 

 2.前揭觀光旅遊消費及一般國旅卡特約商 

   店消費，均依刷卡金額核實（1：1）補助。 

 3.為回應公務人員訴求，並配合檢核系統修 

   正期程，觀光局於106年3月底前完成國旅 

   卡檢核系統之檢討，並推出第4類更符合 

   個人自行規劃需求之遊程。 

 4.另依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第1款第5目規 

   定，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 

   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  遊，經 

   服務機關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 

   運用額度。 

 5.另有關國民旅遊卡新制觀光旅遊相關內 



 

容，可上網瀏覽觀光局網站國民旅遊卡新 

制Q＆A及本府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區。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財政部賦稅

署主計室科

員 

曾美瑗 臺北市文山

區力行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111 

臺北市立大

安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何素嵐 臺北市立士

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1060220 

台灣鐵路管

理局主計室

科員 

陳研如 臺北市中山

堂管理所主

計機構會計

員 

1051219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事業

及特別預算

科科員 

林美文 臺北市大安

區大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202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會計室科員 

張毓玶 臺北市內湖

區戶政事務

所主計機構 

會計員 

1060215 

臺北市中山

區永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謝育豐 臺北市南港

區成德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101 

臺北市信

義區健康

服務中心

會計室 

主任 

曹瓊文 臺北市松山

區戶政事務

所主計機構 

會計員 

1051227 

臺北市中

正區忠義

國民小學

會計室 

主任 

黃莉菁 臺北市內湖

區文湖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115 

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

會計室 

股長 

徐慧芳 臺北市中山

區五常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121 

臺北市北

投區義方

國民小學

總務處組

長 

許淑敏 臺北市北投

區義方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126 

臺北市信義

區信義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汪芝珍 退休 1060116 

  活動訊息 
    轉知臺北市政府政風處「2017射見奇雞 

燈謎網熊讚！」，活動時間於106年1月

23日至2月23日止，除了賞花燈之外，元

宵節更少不了熱鬧、有趣的猜燈謎！精

心設計本府1209國際反貪日系列活動成

果、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射箭項目

及陽光法案等主題謎作，除了考驗民眾

智慧、宣傳政府廉能理念外，答對的民

眾還有機會把臺北－東京來回機票、微

型投影機、藍芽無線耳機、電影門票及

超商禮券等204個大獎帶回家，相關訊息

請同仁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閱。 

    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石牌分館「永恆的

戲劇」館藏特色主題書展，活動時間於

106年1月2日至2月27日止，相關訊息請

同仁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閱。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257775302&ctNode=5157&mp=100001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簡○○涉嫌侵占臺東縣立

新生幼兒園代收款項案件，業經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判決有罪。 

 

簡○○於民國 99 年 9 月 13 日至 103 年 8 月

27 日間，在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新生幼兒

園）擔任護士，經幼兒園園長指派兼辦出納

業務，負責幼兒園內之現金收付，所收款項

繳入新生幼兒園所用臺灣銀行 94754 號公款

帳戶內，係從事業務之人。其自 101 年 3 月

3 日起，明知收受共 17 筆款項後，應於法定

期間內，儘速解繳公庫，竟因個人開銷超支

及債務等因素，各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業務侵占犯意，於收款後未按規定依限將

其所收納之各筆款項解繳公庫，反而易持有

為所有，分別將之侵占入己，總計新臺幣

461,527 元。嗣因廠商向新生幼兒園請款及

新生幼兒園主計人員於 102 年 9 月、10 月起

發現上情，經新生幼兒園園長進行清查，並

要求簡○○繳回侵占款項，簡○○始分別籌

款將各筆款項繳入公庫。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檢察署偵查起訴，並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以簡○○犯業務侵占共 10 罪，分別處有期徒

刑 8 月至 10 月不等，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2

年 6月。 

 

 
 

 


